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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关于印发《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师生
参加校外竞赛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分团委：
为进一步规范师生参加校外竞赛的管理，现将《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师生参加校外竞赛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师生参加校外竞赛管理办法


                  共青团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委员会
                           2025年11月5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师生参加校外竞赛管理办法
（2025年11月修订）

为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激励广大教师带领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竞赛活动，规范竞赛组织管理和竞赛奖励工作，特制订《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师生参加校外竞赛管理办法（修订稿）》（以下简称《本办法》）。
一、竞赛等级认证
（一）三类赛事认证。依据竞赛分类，结合竞赛背景、学科评估、高校参与情况和学校学科专业建设情况，将竞赛认定为A、B、C三类，其中A1为最高等级，C为最低等级。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6]A类竞赛：分为A1、A2、A3 三个级别。A1指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主体赛事）；“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主体赛事）；“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主赛道）。A2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分析报告》目录中，由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国家部委委托国家级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家一级学会组织的，面向全国高校且有赛区预赛的高水平学科竞赛；A1级竞赛各专项赛道；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国家部委组办的竞赛。A3指《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分析报告》目录中其他竞赛项目。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6]B类竞赛：分为B1、B2、B3 三个级别。B1 指A1 级竞赛的省级选拔赛。B2 指A2 级竞赛的省级选拔赛；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全省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学科竞赛省级赛事目录》中“上级部门组织赛事”；教育厅、团省委等省级主管部门组办的竞赛。B3 指A3级竞赛的省级选拔赛及《全省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学科竞赛省级赛事目录》“省级赛事认定”中除B1、B2外的竞赛项目。 
C类竞赛：《全省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学科竞赛省级赛事目录》中“省级赛事培育项目”及各学院、部认证的其他学科竞赛，原则上不超过一专业（系）一赛；
[bookmark: OLE_LINK11]列在《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分析报告》目录中的主赛道或专项赛道项目可认定为该级别，不在赛事目录内的专项赛道降一级认定。
（二）单一封顶认证。对于同一项赛事要经过多个赛段的，只认证其中最高赛段竞赛。如“‘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江苏省省赛中获奖的，先认证为“B1类”，最后在国赛中获奖认证为“A1类”后，按“A1类”进行奖励。
（三）三级奖项认证。各种比赛奖项设置统一为三级，即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项目设特等奖不设三等奖，则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对应一、二、三等奖。如有其他特殊奖项设置的赛事，根据具体情况认定。
二、竞赛的组织与管理
（一）参加校外竞赛活动按照分级管理原则进行。
（二）各类竞赛视要求和情况，由学校或学院、部等具体参赛单位负责管理。
（三）各参赛单位赛前须履行申报审批手续，填写《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师生参加校外竞赛申报表》（附件1），并附竞赛举办单位或组委会正式通知，经所在单位审批后报学校团委备案。
（四）组队代表学校参加竞赛的单位或指导教师应负责：竞赛活动整体规划、部署和管理；参赛资金预算；师生参加竞赛活动的宣传、组织、辅导培训；提供竞赛所需设备、材料、场地；协调队内队外工作；做好参赛后勤保障；参加竞赛；确保参赛师生人身财产安全等事宜。
（五）竞赛结束后，负责竞赛工作的单位或指导教师、学生将参赛或获奖资料、信息等报学校团委。 
三、竞赛奖励
（一）获奖指导教师奖励
1.竞赛奖励对象：参加C类及以上竞赛活动承担赛前学生辅导培训工作的指导教师。
2.组队代表学校参加竞赛获奖的单位或指导教师需提供获奖证书、文件、奖杯、奖品（复印件、实物照片）等，由学校团委核实备案后，学校予以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等级
	奖励（元/项）
	奖励系数

	A1级
	10000-50000
（具体金额根据突破性与贡献度一事一议）
	一等奖系数1.3
二等奖系数1.1
三等奖系数1.0

	A2级
	4000
	

	A3级
	3500
	

	B1级
	3000
	

	B2级
	2000
	

	B3级
	1500
	

	C级
	1000
	


3.同一竞赛项目同一指导教师同时指导多个学生团队参赛获奖，A类赛事可分别进行奖励，B类、C类赛事统一按获奖项目中最高奖项进行奖励。
4.原则上C类竞赛指导教师奖励从专业建设经费中列支。
（二）获奖学生奖励
1.代表学校参加竞赛获奖学生需提供获奖证书、文件、奖杯、奖品（复印件、实物照片）等，由学校团委核实备案后，学校予以奖励。竞赛获奖学生奖励标准如下：
	获 奖 级 别
	人均奖励金额
（元/项）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A1级
	2000-5000
（具体金额根据突破性与贡献度一事一议）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3]A2级
	1400
	1200
	1000

	A3级
	1200
	1000
	800

	B1级
	1000
	800
	600

	B2级
	800
	600
	400

	B3级
	600
	400
	200

	C级
	400
	200
	100


2.同一参赛队伍同一项目（作品等）一年内多次获奖，奖金按最高奖计。
3.学生获奖的奖励资金从学生奖、勤、助专项经费中列支。
四、竞赛经费及审批
（一）竞赛所需各类经费原则上在各单位的专业建设经费中列支。
（二）竞赛活动经费按学校有关财务规定审批、列支。
五、附则
（一）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参赛单位提出意见，经学校团委报学校研究后解决。
（二）凡未按学校要求办理申报审批手续或未经学校批准自行参赛的不适用于本《办法》。
（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由学校团委负责解释。

附件：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师生参加校外竞赛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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